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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卫之音”的问题自从春秋末期提出来以后，

就一直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尤其是在近几十

年来，学界从各种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新的解

释。这些解释，归纳起来大概有如下几种：第一种

是把“郑声”与“郑风”联系起来，以《诗经》的

郑风在内容上的“淫”（男女之情）去解释“郑声”；

第二种是把“郑声”与“郑风”区别开来，指出

“淫”是指“郑声”在音乐上的特点，即过分、过

度；第三种是偶尔有论者指出郑、卫两地乃殷遗民

居住地，“郑卫之音”有殷商文化色彩，可惜这方

面的探讨尚不深入。

本文试图以系统的观点考察“郑卫之音”的方

方面面，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加以考察：首先从政

治历史地理的层面考察“郑卫之音”的原初指涉，

关键是考察商、周王朝更替与商、周文化差异。第

二，在周代的“雅乐”（古乐）与“俗乐”（新乐）、

制礼作乐与礼崩乐坏的关系中看“郑卫之音”。第

三，在礼乐理性与感性娱乐的关系中看“郑卫之

音”的发生、发展与演变。

一

鲁襄公二十九年（公元前 年），吴公子季

札至鲁听乐，其目的是“依声以参时政，知其兴衰

也”。从季札听乐的反应来看，在春秋后期，最先

体现“郑卫之音”特点的是郑国和陈国之音。鲁国

为季札歌《郑风》，季札说：“美哉！其细已甚，民

弗堪也，是其先亡乎！”杜预的注解是：“美其有

治政之音。讥其烦碎，知不能久。”对于季札的“美

哉”，孔颖达说：“季札所云‘美哉’者，皆美其声

也。”那么这里的“其细已甚”应是指郑音甚“细”。

“细音”、“慢音”、“烦音”都是“郑卫之音”在音

乐上的特点。但孔颖达根据下一句“民弗堪也”，把

“其细已甚”解释为其政过于烦碎，人民不堪忍受。

季札由此预料郑国之先亡。当鲁君为之歌《陈风》

时，季札说：“国无主，其能久乎！”什么叫“国无

主”呢？杜预注：“淫声放荡，无所畏忌，故曰‘国

无主’。”指出陈风在音乐上“淫声放荡，无所畏忌”。

季札听乐的这一年，孔子才七、八岁，这时正

是春秋末期。随着周王室的衰落，诸侯国的崛起，

周王室对各诸侯国的控制渐渐失效，于是周公所制

之礼乐也渐渐不能真正有效地实施在诸侯国之中，

“礼崩乐坏”的局面已是令人关注。新兴地主阶级

势力（诸侯国）无视西周的礼乐制度，在自己的领

地僭越表演天子级的“八佾之舞”。鲁三家在祭祀

祖先时唱天子才能用的《雍》歌。而那种冲击周公

礼乐，导致礼崩乐坏的新兴音乐便是“郑卫之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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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卫之音对于人的感性娱乐需求有一种难以

抵挡的魅力。战国时期的魏文侯，这位在位 年

（公元前 －前 年）的君主，在理论上他是

认同雅乐的权威合法性的，他也试图“端冕而听古

乐”。《汉书 礼乐志》也说：“至于六国，魏文侯最

为好古。”然而，一听古乐，他就感到昏昏欲睡。

魏文侯曾经有着强烈的感性娱乐需求，他对自己身

上的这种需求有一种近乎赤子之心。他坦诚地面对

它。于是，他感到古乐（雅乐）的令人昏昏欲睡。

而一听“新乐”——以郑卫之音为代表，他的感性

娱乐需求就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毫不知倦。

齐宣王（公元前 －前 ）告诉他的臣

下庄暴说他“好乐”。孟子听说以后，以为齐宣王

喜欢的是“古乐”，便赞赏地说：“如果齐王如此

好乐，那么齐国的大治就有希望了。”没想到齐宣

王公然声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乐也，直好世俗

之乐耳。” 对于齐宣王所说的“世俗之乐”，赵

岐的注解是：“直好世俗之乐，谓郑声也。”孙奭也

疏解为“郑、卫之声是也”。

当时的楚国非常崇尚郑国的乐舞。《楚辞 招

魂》：“二八齊容，起郑舞些。”王逸注：“郑舞，郑

国之舞也。或曰：郑舞，郑重屈折而舞也。”《楚辞

招魂》：“郑卫妖玩，来杂陈些。”直至汉代，“郑

舞”成为一个感性娱乐的品牌。汉张衡《南都赋》：

“于是齐童唱兮列赵女，坐南歌兮起郑儛。”

从秦汉时代开始，“郑卫之音”与其说是对郑、

卫两国的音乐的指称，不如说是对感性俗乐的泛

称。秦始皇六年，李斯在《谏逐客书》中叙述了秦

始皇喜爱“郑卫之音”的情况：“今弃击瓮叩缻布

而就郑、卫，退弹筝而取《昭》《虞》，若是者何

也？快意当前，适观而已矣。”（《史记》）这里的

“郑卫”当指与雅乐相对的俗乐。汉武帝时的桑弘

羊认为：“好音生于郑卫，而人皆乐之于耳。” 这

也只是泛泛而论，并非确指郑、卫两地。

尽管高扬理性是人性的重要方面，但是，感性

需求、感性娱乐同样是人性的重要方面。司马迁曾说：

由此观之，贤人深谋於廊庙，论议朝廷，守信

死节隐居岩穴之士设为名高者安归乎？归於富厚

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富者，人之

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故壮士在军，攻城先

登，陷阵卻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

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

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

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骛者，其实皆为财用耳。

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

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

也。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

弋射渔猎，犯晨夜，冒霜雪，驰阬谷，不避猛兽之

害，为得味也。博戏驰逐，斗鸡走狗，作色相矜，

必争胜者，重失负也。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

能，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

锯之诛者，没於赂遗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

货也。此有知尽能索耳，终不馀力而让财矣。

这就是“郑卫之音”的人性基础。然而，当

后来孔子对诸国之“风”进行评判的时候，他提

出了著名的呼吁：“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

人殆。”

“郑声”究竟是指什么？是指“郑卫之音”还

是指郑国所有的歌诗乐舞？“郑声淫”的“淫”字

又是指什么？

我们可以从政治历史地理和道德的不同角度，

从历史流动与文化变异的层面去考察“郑卫之音”

的内涵及其多重指涉。

从历史地理文化的角度看，司马迁曾经指出感

性娱乐的地域文化特点：

中山地薄人众，犹有沙丘纣淫地余民，民俗

懁急，仰机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起

则相随椎剽，休则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为倡

优。女子则鼓鸣瑟，跕屣，游媚贵富，入后宫，遍

诸侯。

司马迁在解释中山的民风民情的时候显然着

眼于历史地理文化，他首先指出，中山的沙丘一带

还有商代纣王的余民，在沙丘此地前面加了一个限

定词“淫”，晋灼解释说：“通系之於淫风而言也。”

也即是说，这是一个有着商纣淫风文化遗存的地

域，因而司马迁接下去对中山民情的描述，就让我

们很自然地把这种民风民情与以桀纣为代表的对

感性娱乐之沉迷的情形联系起来。

那么，“郑卫之音”又具有怎样的政治历史地

理内涵呢？

“郑卫之音”中的“郑卫”是指春秋时期的郑

国和卫国。但“郑卫之音”并不仅仅是指郑国和卫

国的音乐。当魏文侯向子夏提出那个关于“古乐”

与“新乐”（即郑卫之音）的不同效应（“吾端冕而

听古乐则唯恐卧，听郑卫之音则不知倦。敢问古乐

之如彼，何也？新乐之如此，何也？”）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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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夏回答说，古乐是“德音”，它是圣人纪纲大定

以后在音乐上的表现；而你所喜欢的则是“溺音”。

什么是“溺音”呢？子夏说：

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趣数烦

志，齐音骜辟骄志，四者皆淫於色而害於德，是以

祭祀不用也。

“德音”（或称“古乐”、“雅乐”）的敌人不仅

是郑、卫之音，还包括宋、齐之音。相对于周王室

的“中央”乐舞来说，“郑卫（郑、宋、卫、齐）

之音”指的就是郑、宋、卫、齐等地方乐舞。

公元前 世纪，商汤灭夏，建立了商朝，建

都于亳。中间又经过了几次迁都，盘庚时迁至殷，

即今之河南安阳县小屯。周平王东迁时，郑徙于潧

洧之上，是为新郑，即今河南省新郑县。

周灭商后，封商贵族微子的后代于宋，故宋地

也具有商朝文化基因。

鲁襄公为季札歌《邶》、《鄘》、《卫》，孔颖达

的疏解是：“邶、鄘、卫者，商纣畿内之地名也。”

周灭商朝之后，把其畿内分为邶、鄘、卫三国，邶

国封给纣王之子武庚，鄘国则封给管叔，卫国封给

蔡叔。武王崩后五年，周公摄政，武庚等三监道叛

乱，成王诛杀武庚，于是尽以其地封周公之弟康叔。

此时的“郑卫之音”尚在周礼的感化之下。季札听

后赞美说：“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由于有康

叔、武公的“德化深远”（杜预注），邶、鄘、卫之

乐舞歌诗具有“忧而不困”的深远之美。季札听了

《齐风》之后，赞叹道：“美哉！泱泱乎！大风也

哉！表东海者，其大公乎！国未可量也。”

然而这里已经透露出邶、鄘、卫三国那种商朝

文化底色，以及此三国与商朝的藕断丝连的关系。

到了战国初期，这些地方“郑卫之音”的复活，可

以说是恢复到周朝之前的商代之风。

汉郑玄《诗谱 邶鄘卫谱》云：“邶鄘卫者，商

纣畿内方千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贡》冀州太行之

东，北逾衡漳，东及兖州桑土之野。”孔颖达疏：

“太行属河内，河内即纣都，而西不逾太行者，盖

其都近西也”，“今濮水之上，地有桑间者，僖三十

一年‘卫迁于帝丘’，杜预云：‘帝丘，今东郡濮阳

县也。’濮阳在濮水之北，是有桑土明矣。”于是，

“桑间濮上”又成为“郑卫之音”等感性欲求的一

个代名词。《史记》卷二十四《乐书第二》说：

而卫灵公之时，将之晋，至於濮水之上舍。夜

半时闻鼓琴声，问左右，皆对曰“不闻”。乃召师

涓曰：“吾闻鼓琴音，问左右，皆不闻。其状似鬼

神，为我听而写之。”师涓曰：“诺。”因端坐援琴，

听而写之。明日，曰：“臣得之矣，然未习也，请

宿习之。”灵公曰：“可。”因复宿。明日，报曰：

“习矣。”即去之晋，见晋平公。平公置酒於施惠之

台。酒酣，灵公曰：“今者来，闻新声，请奏之。”

平公曰：“可。”即令师涓坐师旷旁，援琴鼓之。未

终，师旷抚而止之曰：“此亡国之声也，不可遂。”

平公曰：“何道出？”师旷曰：“师延所作也。与纣

为靡靡之乐，武王伐纣，师延东走，自投濮水之中，

故闻此声必於濮水之上，先闻此声者国削。”平公

曰：“寡人所好者音也，原遂闻之。”师涓鼓而终之。

“郑卫之音”所涉及的这些诸侯国往往与商代

政治文化有着某种联系。

周王朝建立伊始，面临着一个中央集权化的问

题。与此相呼应，在意识形态的控制方面也面临着

相同的问题。郑、卫、宋等诸侯国与周之前朝有着

某种特殊的关系。因而“郑卫之音”就不仅仅是一

个郑国或卫国的问题，而是一个随着王朝更替而来

的主流意识形态的建立问题。

二

从音乐方面看，“郑卫之音”在音乐上有其鲜

明的特点。其一，《左传 昭公元年》载医和之语：

“五降之后不容弹矣，于是有烦乎淫声。”杜预注

说：“五降而不息，则杂声并奏，所谓郑卫之音。”

季札至鲁国观乐之时也谈到郑声“其细已甚”。与

雅乐相比，“郑卫之音”音律繁促。其二，“郑声”

的音调扬激高亢。《新序 杂事二》说：“今听郑卫

之音， 扬激楚之遗风。”《淮南子 道应训》说：

“岂无郑卫激楚之音哉”，可见“郑卫之音”激越悲

楚，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的雅乐原则当然是

背道而驰的。其三，与上述两点相关联的是，先秦

时代的雅正之乐使用的是宫、商、角、徵、羽等五

音系统，其旋律是在中音区徘徊，是伶州鸠所谓的

“大不逾宫，细不过羽”（《国语 周语》）。而“郑卫

之音”之所以会显得“细”、“烦”、“扬激”，是因

为他使用了“变宫”、“变徵”这些不稳定的音，而

且它的音域可能突破了一个八度。

“郑卫之音”这些音乐上的特点并不是在春秋

末期“礼崩乐坏”之后形成的。上文已经指出，“郑

卫之音”与郑、卫等地的商代文化积淀有关。从音

乐的特点上看，同样如此。甚至，我们可以把“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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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之音”的音乐之源上溯至夏代。

上古至夏商两代的部落或宫廷的“乐”是否有

“雅”、“俗”之分工，我们还没有掌握比信史时代

的记述更直接的证据。但可以肯定的是，以“五

音”为标志的音乐形式至周代才出现，而且从来就

不是“五音”的一统天下。从 世纪七、八十年

代以后发现的文物来看，周代之前，远在距今八、

九千年以前，就出现了七音的音乐系统。而七音的

音乐形式恰好就是后世俗乐在音乐上的重要特征。

可以说，周公制礼作乐之前，其“乐”并未有“雅”、

“俗”的严格界限。其“乐”不仅有祭祀、典仪之

乐，也有宴飨之乐，还有戏谑、竞技之乐。

夏朝之时，乐舞已经非常兴盛，这方面已有相

关文物为依据的。《墨子 非乐上》说夏启“将将铭

苋磬以力，湛浊于酒，渝食于野，万舞翼翼，章闻

于天”。《竹书纪年》说少康时“方夷来宾，献其乐

舞”。又记帝发时“诸侯宾于王门，再保墉会于上池，

诸夷人舞”。《新序刺奢》言桀“纵靡靡之乐，一鼓

而牛饮者三千人”。《路史 后纪》谓桀与“群臣相持

而唱于庭靡靡之音”。《盐铁论力耕》说：“昔桀女乐

充宫室，文绣衣裳。”可见夏桀之时女乐甚为发达。

据 世纪新出土的文物，夏代已使用音高频率在

－ 之间的高半，而商代已有七声音阶。

到了周代，这类自由奔放或恣肆放纵、悲楚激

越的音乐，在周公制礼作乐的过程中成为“收编”

的对象。在康叔的教化之下，“卫风”已经是“美

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

随着周王室的衰弱，“郑卫之音”重现昔日风

采。与西周政治理性约束的松懈同步的是，以“郑

卫之音”为代表的感性娱乐文化迎合了社会的普遍

需要。这使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理性文化警惕起

来，它在哲学、史学、文学等领域一再重申，“郑

卫之音”乃亡国之音，“郑卫之音”激发了个体的

感性冲动，成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

三

“郑卫之音”在表演上具有强烈的感性娱乐色

彩，它不顾雅乐的道德准则。子夏说：“今夫古乐，

进旅而退旅，和正以广，弦匏笙簧合守拊鼓，始奏

以文，止乱以武，治乱以相，讯疾以雅。君子于是

语，于是道古，修身及家，平均天下：此古乐之发

也。今夫新乐，进俯退俯，奸声以淫，溺而不止，

及优侏儒，猱杂子女，不知父子。乐终不可以语，

不可以道古：此新乐之发也。今君之所问者乐也，

所好者音也。夫乐之与音，相近而不同。” 俳优

侏儒同台，男女混杂，这就是“郑声淫”的“淫”

字被后人解释为“淫荡”的原因所在，也是后人把

“郑声”等同于“郑风”的一个依据。东汉的许慎就

说“郑国有溱、洧之水，男女聚会，讴歌相感。故

郑诗二十一篇，说妇人者十九，故郑声淫也。”

朱熹《诗集传》“卫风”之后，引张载语说：

张子曰：卫国地滨大河，其地土薄，故其人气

轻浮；其地平下，故其人质柔弱；其地肥饶，不费

耕耨，故其人心怠堕。其人性情如此，则其声音亦

淫靡。故闻其乐使人懈慢而有邪僻之心也。

朱熹在《诗集传》“郑风”之后说：

郑卫之乐，皆为淫声。然以诗考之，卫诗三十

有九，淫奔之诗已不翅七之五。卫犹为男悦女之

词，而郑皆为女惑男之语。卫人犹多刺讥惩则之

意；而郑人几于荡然无复羞愧悔悟之萌。是则郑声

之淫，有甚于卫矣。故夫子论为帮，独以郑声为戒

而不及卫，盖举重而言，固自有次第也。诗可以

观，岂不信哉！

明代的文人反对许慎、朱熹的解释，如明人谢

肇淛认为：“夫子谓郑声淫。淫者，靡也，巧也，

乐而过度也，艳而无实也。盖郑卫之风俗，侈靡纤

巧，故其音亦然，无复大雅之致。后人以淫为淫

欲，故概以二国之诗皆为男女会合之作，失之远

矣。” 卷十二谢肇淛认为“郑声”不同于“郑风”，

“郑声”侈靡纤巧，是郑卫之风俗的表现；但如果

把“郑风”也理解为“淫欲”之诗，则失之远矣。

我认为，“郑声”固然不等于“郑风”，但“郑声”、

“郑风”都与郑地的人文底蕴有着内在的联系。

在表演上，“郑卫之音”又跟另一个不容忽视

的文化现象联系在一起，这就是“女乐”。在这一

方面，“郑卫之音”承接着夏代以来的“女乐”传统。

早在夏桀的时代，女乐就大为兴盛。《山海经》

说：“夏后开上三嫔于天，得《九辨》、《九歌》以

下。”夏启曾三次天上作客，得到了上天的《九辨》、

《九歌》等乐舞，并带回了人间。屈原的《离骚》

说：“启《九辨》、与《九歌》兮，夏康娱以自纵。”

据《管子 轻重甲》记载，夏桀则有“女乐三万人”。

夏商时期的饮食文化已较发达 《尸子》说：

“昔者桀、纣，纵欲长乐，以苦百姓，珍怪远味，

必南海之荤，北海之盐，西海之菁，东海之鲸。”

王朝每当举行筵席宴飨的时候，都有乐舞助兴，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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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与感官之乐正是相得益彰。

《周礼 天官 膳夫》说：“王日一举，鼎十有二，

物皆有俎，以乐侑食。”“以乐侑食”是原始社会祭

祀天地祖先仪式的一个合理的延伸。在祭祀活动结

束时，氏族首领就把祭品分给族人共享。聚族而共

享祭品，成为祭祀仪式的一个组成部分。而举行筵

席宴飨的时候，又必“以乐侑食”。于是，乐舞、

饮食与宫廷仪式、宫廷娱乐合而为一。这也是各种

各样的感性娱乐形式可以在后世大谈政治理性的

王朝的宫廷里获得存在的合法性的文化根源。

《诗经 小雅 宾之初筵》记述了周代宴飨之上

“以乐侑食”的情形：

宾之初筵，左右秩秩，笾豆有楚，殽核维旅。

酒既和旨，饮酒孔偕，钟鼓既设，举酬逸逸。

大侯既抗，弓矢斯张，射夫既同，献尔发功。

发彼有的，以祈尔爵。

籥舞笙鼓，乐既和奏，烝衎烈祖，以洽白礼。

百礼既至，有壬有林，锡尔纯嘏，子孙其湛。

其湛曰乐，各奏尔能，宾载手仇，室人入又。

酌彼康爵，以奏尔时。

宾之初筵，温闻其恭，其未醉止，威仪反反。

曰既醉止，威仪幡幡，舍其坐迁，屡舞僊僊。

其未醉止，威仪抑抑，曰醉既止，威仪怭怭。

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宾既醉止，载号载呶，乱我笾豆，屡舞僛僛。

是曰既醉，不知其邮，侧弁其俄，屡舞傞傞。

既醉而出，并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谓伐德。

饮酒孔嘉，维其令仪。

历代王朝，开国者总是如履薄冰，如临深渊，

夏桀的灭亡与沉溺于感性娱乐有关。故商汤在制官

刑时尤其强调感性娱乐对于政治的负面作用。他说：

敢有恒舞于宫，酣歌于室，时谓巫风。敢有殉

于货色，恒于游畋，时谓淫风。敢有侮圣言，逆忠

直，远耆德，比顽童，时谓乱风。惟兹三风十愆，

卿士有一于身，家必丧；邦君有一于身，国必亡。

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训于蒙士。

孔安国的解释是：“常舞则荒淫。乐酒曰酣，

酣歌则废德。事鬼神曰巫。言无政。”“昧求财货美

色，常游戏畋猎，是淫过之风俗。”“狎侮圣人之言

而不行，拒逆忠直之规而不纳，耆年有德疏远之，

童稚顽嚚比之，是荒乱之风俗。”商汤制此“三风十

愆”的官刑，目的是要儆戒百官。“三风”指的是

“巫风”、“淫风”、“乱风”；舞、歌两者属于巫风，

货、色、游、畋四者属于淫风，再加上四种乱风，

即是“十愆”。“巫风”、“淫风”乃是对感性娱乐的

沉溺，“乱风”则是“巫风”、“淫风”的必然延伸。

而纣王与夏桀一样，嗜爱俗乐，正是重蹈了夏

桀的覆辙。商代的音乐与夏代一样，属于被周礼

“收编”之前的自由状态。《史记》说：

帝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

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

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乐，嬖於妇人。

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于是使师涓作新淫声，北

里之舞，靡靡之乐。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

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

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慢於鬼神。大勣乐戏於

沙丘，以酒为池，县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

为长夜之饮。 西伯之臣闳夭之徒，求美女奇物

善马以献纣，纣乃赦西伯。 纣愈淫乱不止。微

子数谏不听，乃与大师、少师谋，遂去。比干曰：

“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争。”乃强谏纣。纣怒曰：

“吾闻圣人心有七窍。”剖比干，观其心。箕子惧，

乃详狂为奴，纣又囚之。殷之大师、少师乃持其祭

乐器奔周。周武王於是遂率诸侯伐纣。

《说苑》也曾有记述：

纣为鹿台、糟邱、酒池，宫墙纹画，雕琢刻

缕，锦绣披堂，金玉珍玮，妇女优倡，钟鼓管弦，

流漫不禁，而天下愈竭，故卒身死国亡，为天下戮。

在儒家和杂家的记录中，上古至先秦的音乐主

流是雅正之乐，其乐乃是祀神敬天、昭功立德、化

民勤民之乐。这种雅正之乐保证了天下的太平、民

生的愉悦，一旦违背乐之道德立场，就会导致国亡

民戮的结局。春秋时期的秦缪公用内史廖之计，送

女乐和厨师给西戎，戎王沉醉于女乐与美味，政事

荒废，曾助戎王强国的大臣由余便投奔了秦国。晋

献公送女乐给郭国，离间其君臣，遂灭其国。孔子

相鲁，齐国感到威胁，于是送乐伎、马匹给鲁君。

于是鲁君沉溺于女乐而荒废政事，三天不问政事。

孔子只好离开鲁国。

《史记》在记载曾经称霸诸侯、为“春秋五霸”

之一的楚庄王（公元前 —前 ）时，把他当

作一个浪子回头的典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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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王即位三年，不出号令，日夜为乐，令国中

曰：“有敢谏者死无赦！”伍举入谏。庄王左抱郑

姬，右抱越女，坐钟鼓之间。伍举曰：“原有进隐。”

曰：“有鸟在于阜，三年不蜚不鸣，是何鸟也？”

庄王曰：“三年不蜚，蜚将冲天；三年不鸣，鸣将

惊人。举退矣，吾知之矣。”居数月，淫益甚。大

夫苏从乃入谏。王曰：“若不闻令乎？”对曰：“杀

身以明君，臣之原也。”于是乃罢淫乐，听政，所

诛者数百人，所进者数百人，任伍举、苏从以政，

国人大说。

这些钟鼓与郑姬、越女共处，当然不会是在演

奏雅正之乐。据董说《七国考 楚音乐》所引《古

琴疏》：“宋华元献楚王以绕梁之琴，鼓之，其声嫋

嫋，绕于梁间，循环不已。楚王乐之，七日不听

朝。”楚庄王曾为中原的嫋嫋之音所着迷。当楚庄

王一旦告别“淫乐”，便成为一位政治上的强者。

《吕氏春秋》中举了几个反例，并说古圣王之

所以注重音乐，是因为音乐能表达人的快乐。但这

种快乐必须符合理性的节制。夏桀、殷纣之亡，宋、

齐、楚之衰，都是由于在“乐”上放纵失控，一味

追求感官的刺激，“夏桀、殷纣作为侈乐，大鼓、

钟、磬、管、箫之音，以钜为美，以众为观；俶诡

殊瑰，耳所未尝闻，目所未尝见，务以相过，不用

度量。宋之衰也，作为千锺；齐之衰也，作为大

吕；楚之衰也，作为巫音。”这种侈靡之乐已失乐

之情，并不是真正的快乐。

这里指出了夏桀、殷纣、宋、齐、楚等在乐器

上“以钜为美，以众为观”；而在音乐上则追诡异瑰

奇。实质上，夏桀、殷纣等亡国之君把音乐当成感

性满足、感官刺激的工具，他们都蓄有规模宏大的

女乐。《管子 七臣七主第五十二》说：“（桀、纣）诛

贤忠，近谗贼之士而贵妇人，好杀而不勇，好富而

忘贫。驰猎无穷，鼓乐无厌，瑶台玉餔不足处，驰

车千驷不足乘，材女乐三千人，钟石丝竹之音不绝。”

关于夏桀之时已有大量女乐的存在，后世学者

倾向于采信它；但是，关于夏桀时已有侏儒、俳优

的记述，王国维则否定其真实性，大约是因为自商

至西周，未见有其他关于俳优的记载，因而王氏的

论断为其后的学者所普遍认同。但我们也不妨如此理

解：夏代虽然没有“侏儒”、“俳优”之名，但具有类

似职能的人物也许存在，这符合感性娱乐的性质。

总之，“郑卫之音”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其中

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而这一问题在最初的提

出，又有着文化更替所带来的价值重建的背景。这

一价值重建体现了中国文化在理性秩序和感性需

求之间的抉择。

四

作为一种综合文化现象，“郑卫之音”可以视

为后世“俗乐”的代名词，也是后世戏曲的一个

源头。

儒家的理性精神乃是一种理想，在后世的尊儒

时代，儒家的音乐思想成为占主流地位的思想。而

在事实上，另一种充满感性魅力的音乐则为整个社

会所普遍接受，这就是“郑卫之音”。上自帝王将相，

下至市井鄙夫，都在这种感性精神面前如醉如痴。

不管周代以来的历代统治者如何崇雅抑俗，宴

飨之乐乃至戏谑、竞技之乐始终与雅乐一起成为宫

廷之乐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可或缺。

随着周王室的衰微，诸侯国的崛起，以新乐、

“郑卫之音”为代表的感性之“乐”在宫廷中的合

法地位正在逐步加强。到了秦、汉两代，俗乐等感

性之乐便在宫廷中“乐”之体制中得到了制度化。

长期的相处共存，使“乐”的这些不同形态之

间形成了一个共享的文化生态。这个文化娱乐生态

既具有强烈的官方色彩，又散发着浓烈的民间气

息。宫廷的皇家威严像一道无形的墙在官方与民间

堆起了一堵不可逾越的障碍；但同时，民间的新的

“乐”的形式又往往以其不可抵挡的魅力用其原创

性的活力穿透了那道高墙。

乐、舞、歌、演、故事、戏谑、竞技，所有这

些“乐”的形态之间又互相影响，互相补充。这些

“乐”的形态在后世成为“戏曲”的不可或缺的基

本元素。它们原本那种互相影响、互相补充的共存

状态也构成了后世戏曲的基本的内在结构，呈现为

戏曲的基本舞台形态。

参考文献

朱熹集注 孟子 长沙 岳麓书社

桓宽 盐铁论 弘治十四年新淦涂氏据嘉泰二年刊本重刊

司马迁 史记 北京 中华书局

朱熹集注 论语 长沙 岳麓书社

孙希旦 礼记集解 北京 中华书局

杨伯峻 春秋左传注 北京 中华书局

徐坚 初学记 北京 中华书局

谢肇淛 五杂俎 北京 中华书局

孔颖达 尚书正义 北京 中华书局


